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友好分局
关于区政协二届五次会议委员提案答复的函

王佳昕等委员：
您好，您提出的B类21号《关于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。
一、关于落实“强化治理，严厉打击过期食品安全违法行为”的建议
我局高度重视过期食品监管工作，始终将大型超市、便利店、学校及企事业单位食堂等作为重点监管对象，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。一是加大检查频次，结合日常巡查、专项整治等方式，对食品经营主体的进货查验、过期食品下架销毁等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严格核查；二是规范处置流程，督促经营者建立健全过期食品台账管理制度，明确过期食品登记、存放、销毁等环节的操作规范，确保全程可追溯；三是强化执法力度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销售、使用过期食品等违法行为，依法从严从重处罚，形成有效震慑。
二、关于落实“扶持企业，加强食品流通领域的信息化平台建设”的建议
针对食品流通领域管理难题，积极推动信息化技术与食品安全监管的融合应用。一方面，指导重点食品经营企业和冷链物流企业搭建内部管理信息系统，实现食品采购、储存、销售等环节的数字化管控；另一方面，联合相关部门探索建立区域性食品流通大数据平台，整合生产、流通、消费等环节数据，为过期生鲜食品集中处理、溯源管理等提供技术支撑。同时，我们将积极争取财政支持，对参与信息化平台建设的企业给予适当扶持，逐步解决过期食品回收处置效率不高等问题。
三、关于落实“加大宣传，设立过期食品有奖举报制度”的建议
[bookmark: _GoBack]为构建社会共治格局，持续加强食品安全宣传教育，并不断完善举报奖励机制。广泛宣传过期食品危害及辨识方法，增强群众自我保护意识；畅通举报渠道，公布12315等举报电话及线上举报途径，落实有奖举报制度，对查证属实的举报线索，及时兑现奖励，激发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；结合食品安全宣传周等活动，开展进社区、进校园、进企业等宣传活动，营造“人人关心食品安全、人人参与食品安全”的良好氛围。
截至目前，累计对重点区域、重点对象过期食品类监督检查90余家次，进行行政告诫、行政提醒70家次，签订市场主体经营承诺书45家，立案调查2起。下一步，将进一步压实监管责任，创新监管方式，补齐工作短板，持续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，全力保障人民群众“舌尖上的安全”。
特此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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